附件三
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 新增實習合作機構申請表
(本申請資料由實習機構填寫)
填寫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機構(公司)名稱
	

	地址
	

	負責人
	
	負責人職稱
	

	聯絡人
	
	聯絡人部門單位/職稱
	

	聯絡人電話
	
	公司統一編號
	

	E-mail
	

	說明：
1. 實習合作企業須具備合法證明文件，且提供之薪資福利制度均須符合勞基法規定。
2. 實習合約之簽訂，以本校之版本為主，不得另與實習生簽訂個別契約。
3. 每月薪資：不得低於勞基法或實習當地規定之基本工資。
4. 申請時除了本申請表及附件一~三外，須另提出以下證明文件
(1) 公司之營利事業登記證、設立核准公文或公司登記表/商業抄本，或其他必要證照影本，如：旅行執照、旅館業登記證、觀光旅館業營業執照等。
(2) 政府機關核准之消防安全檢查合格證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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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習工作條件概述
評估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工作內容
Job Description
	

	需求條件或專長
Skills Required
	

	工作時間
Working Hours
	每週      時
(_____ hours per week)
	輪班
Work Shift
	□是 Yes     □否 No
排班方式Shift details:________ 

	加班時間
Overtime
	□是Yes  ( ___ 時hour/日
  day或週or week) 
□否 No
	住宿
Lodging
	□供宿 Yes (請加填宿舍評估單)  
□自理 No

	薪資Wage
	□是Yes (NT$)
時薪 hour _________元, or
日薪 day __________元, or
月薪 month________元,
□否 No
	其他津貼Allowance
	□是Yes (請詳填please specify)         
□否No

	提供勞健保
Insurance
	□是 Yes        □否 No
	膳食Meals
	□是Yes (請詳填please specify)         
□否No

	提撥勞退基金
Labor Pension
	□是 Yes        □否 No
	配合簽約
Contract Available
	□是 Yes    □否 No

	事前訪評支援
	提供教員於實習合作前，至實習場域訪視與評估之往返機票與住宿費
□是 Yes        □否 No
	
	

	實習期間教員訪視支援
	提供教員於實習期間至實習場域訪視之往返機票與住宿費
□是 Yes        □否 No
	
	*學期實習實地訪視次數:一次
*學年實習實地訪視次數:二次


附件一

                 (公司名稱)實習生各階段實習內容具體規劃時程

	部門
	工作職位
	實習內容具體規劃（請條列）
	三階段
	時程分配

	
	
	
	第一階段：學習期
	

	
	
	
	第二階段：熟練期
	

	
	
	
	第三階段：精進期
	

	
	
	
	第一階段：學習期
	

	
	
	
	第二階段：熟練期
	

	
	
	
	第三階段：精進期
	


(本表不敷使用時，請自行增列)

表格說明：
因應教育部實習課程內容制定之政策，敬請各新增實習單位務必詳細填寫本表，否則不予受理。
1.部門：例如：客務部、房務部、餐飲部等。
2.工作職位：例如：房務員、櫃台人員等。
3.實習內容具體規劃：請依照各工作職位之實習內容詳細、並條列式說明該職位之具體規劃與目標。
4.階段：分為三階段，第一階段「學習期」、第二階段「熟練期」、第三階段「精進期」。
5.時程分配：可依照貴公司所規劃之時程自行訂定之。
附件二

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 實習合作機構評估表
	評估項目
	評估內容
	評估重點
	業界自評
	校方推薦單位評分

	一、機構單位組織制度30%
	1.組織運作
	1.各部門依計畫適度分工。
2.各部門營運健全。
	
	

	
	2.人事管理
	1.管理適當、員工友善有禮。
2.人事制度健全。
	
	

	
	3.薪資與福利
	1.員工進修制度健全。
2.員工升遷制度健全。
3.員工福利制度完善。
4.員工保險制度健全。
	
	

	二、安全衛生專業設施30%
	1.照明與通風設備
	1.採光照明符合標準及維護良好。
2.空氣流通良好。
3.空氣污染防治良好。
	
	

	
	2.安全管理
	1.工作場所整潔維護標示清楚。
2.消防設備齊全、維護良好。
3.依規定辦理消防安全檢修申報及消防訓練。(請檢附消防檢查合格證明)
4.設施及機具均有安全防護設施設置。
5.有醫護設置。
	
	

	
	3.衛生管理
	1.環境衛生。
2.職場衛生。
	
	

	三、實習合作配合措施30%
	1.實習合作教育訓練計畫
	1.瞭解實習合作計畫。
2.教育訓練計畫周全。
3.實習工作內容符合本系教育核心。
	
	

	
	2.技能訓練輔導
	1.有專人負責及輔導管理。
2.輔導人員具專業知能及熱忱。
3.輔導人員曾參加專業訓練講習。
	
	

	
	3.康樂活動
	1.休閒設施良好。
2.舉辦康樂或旅遊活動。
	
	

	四、其他10%
	
	1.工作時間、時長及休息規定符合勞基法。
2.工作內容未超過體力負荷。
3.是否曾違反勞動法令、性別平等法及發生重大職業災害事故。
□ 否
□ 是(請提供相關改善作為供參)
	
	

	合計
	
	分
	分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業界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	校方評估結果
	□ 合格          分          □ 不合格          分


備註：90-100分：一等；80-89分：二等；70-79分：三等；60-69分：四等。70分以上為合格，實習機構須依評估表自我檢核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，送交本系作為評估依據。
